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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職業性失聰 (補償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背景資料，述明政府當局建議調整在《僱員補

償保險徵款條例》 (第 411章 )下須支付僱員補償保險徵款 (下稱 "徵
款 ")的徵款率和分配比率，以及改善在《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例》

(第 469章 )下對職業性失聰人士的補償。  
 
 
背景  
 
2.  《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條例》於 1990年制定成為法例，當初

引入徵款時，整體的徵款率定於保險保費的2%。自此，當局對徵

款率先後作出 4次檢討，而每次的結果都是調升整體的徵款率。  
 
3.  《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例》於 1995年制定成為法例，根據

該條例，如僱員符合職業方面的規定及雙耳罹患神經聽力損失最

少達 40分貝，可獲發一筆過的補償金，補償其永久喪失工作能力

的損失。合資格的申索人可就他在與其噪音所致的失聰有關連的

情況下所使用的聽力輔助器具，獲付還有關購買、裝配、修理和

保養聽力輔助器具方面合理地招致的開支。每名申請人首次可獲

付還的開支不得多於 9,000元，而可獲付還開支總額則不得多於

18,000元。  
 
4.  因應僱員補償援助基金管理局 (下稱 "援助基金局 ")和職業

性失聰補償管理局 (下稱 "失聰補償局 ")的財政狀況，勞工處於 2006
年 11月提出建議及就此項建議進行諮詢。根據有關建議，援助基

金局及失聰補償局的徵款分配比率將分別調整至 3.1%和 0.2%，因

而可令整體徵款率有空間下調一個百分點，即由 6.3%下調至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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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勞工處於 2006年11月諮詢援助基金局、失聰補償局及僱員

補償保險徵款管理局 (下稱 "徵款管理局 ")對該項建議的意見。這些

法定團體大致支持有關建議，但僱員代表對建議調整的程度及整

體徵款率的下調幅度則有所保留。  
 
6.  關注職業性失聰補償的團體特別提出不同意失聰補償局

的徵款分配比率建議下調的幅度。他們提出一系列建議項目，以

改善職業性失聰補償計劃 (下稱 "失聰補償計劃 ")，使職業性失聰人

士進一步受惠。考慮到僱員代表和關注職業性失聰補償的團體就

運用失聰補償局的基金的訴求，勞工處提出一套包括改善失聰補

償計劃及調整徵款率和分配比率的修訂方案。  
 
 
人力事務委員會進行的討論  
 
7.  政府當局在 2008年 5月 27日的會議上，向人力事務委員會

簡介調整在《僱員補償保險徵款條例》下須支付徵款的徵款率和

分配比率，以及改善在《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例》下對職業性失聰

人士的補償的方案。  
 
8.  委員詢問，容許單耳罹患職業性失聰但已離職的工人以追

溯方式，向失聰補償計劃索償的過渡性安排的詳情。他們並詢問

這些工人的人數，以及工人何時會在修訂計劃下獲發補償。  
 
9.  政府當局解釋，自失聰補償計劃成立至今，有 500多名工

人的索償申請被拒絕。原因是現行的失聰補償計劃規定，必須雙

耳罹患 40分貝或以上的聽力損失才符合索償資格，而這些工人只

有一隻耳朵被評定有神經性聽力損失。在建議的計劃下，單耳罹

患聽力損失的工人將會符合索償資格。考慮到該 500名單耳罹患聽

力損失的工人中有部分已離職一段時間，若要求他們重新提出索

償申請，他們將無法符合在提出申請前 12個月內按連續性合約受

僱在香港從事高噪音工作的規定，政府當局遂建議藉過渡性安排

的方式，把他們納入保障範圍。倘若失聰補償局的紀錄顯示，這

些工人的索償申請被拒絕，皆因他們只有其中一隻耳朵罹患職業

性失聰而程度達到 40分貝或以上，便可獲得補償。  
 
10.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作出彈性處理，只要工人能提

供罹患職業性失聰的醫生證明，便批准其索償申請。  
 
11.  政府當局回應稱，在考慮申請人是否有資格根據失聰補償

計劃獲得補償時，最重要的是確立某種疾病與職業之間的因果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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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部分委員認為，有部分單耳罹患聽力損失的工人可能未有

向失聰補償局提出索償申請，因此，該局應作出彈性處理，若有

關工人能提供證據證明過往曾從事指定高噪音工作，便應向他們

發放補償。  
 
13.  政府當局回應稱，單耳罹患聽力損失而過去從未提出申索

的人士如能提供證據，證明他們在提出索償申請前 12個月內曾按

連續性合約受僱從事指定高噪音工作，失聰補償局將會考慮他們

的申請。  
 
14.  部分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擴大失聰補償計劃下可

付還款項的項目的適用範圍。他們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取

消付還購買和維修聽力輔助器具所招致開支的金額上限，為罹患

職業性失聰而永久需要聽力輔助器具的人士提供終身保障。 

 
15.  政府當局回應稱，失聰補償計劃的經費來自僱主徵款，任

何進一步改善該計劃的建議均須得到僱主和僱員同意；失聰補償

計劃的保障範圍和補償金額必須取得平衡。  
 
16.  政府當局補充，為免罹患職業性失聰的人士提早用完可付

還的金額，當局建議把可付還的開支上限金額由 18,000元提高至

36,000元。根據統計數字， 80%的申索人獲付還的開支金額為

10,000元或以下，而自當局於 2003年在《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

下引入付還有關聽力輔助器具的開支的權益後，申請付還該等開

支的人士中約有 1%已用完現時的開支上限金額。因此，並無證據

顯示修訂金額不足夠。政府當局會繼續留意有關情況，日後有需

要時亦會進行檢討。  
 
 
相關文件 

 
17.  委員可瀏覽立法會網站 (http://www.legco.gov.hk)，以瞭解相

關文件及會議紀要的詳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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